桐柏县民政局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

情况的报告

根据《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》及《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工作规定》等有关要求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下，我局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，现将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主要工作开展及成效
（一）持续强化法治建设组织领导。局主要负责人严格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坚持将法治政府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突出位置。带头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年主持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法治专题学习4次。对法治政府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、重大问题亲自过问、重点环节亲自协调、重要任务亲自督办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年度述法制度，自觉将个人履职情况置于监督之下。

（二）扎实推进依法履职与规范运行。一是严格决策程序。坚持民主集中制，严格执行“三重一大”事项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，召开班子会议研究重大事项决策、重要人事安排、大额资金的使用，经集体讨论研究后实施，督促领导班子及其他成员依法行政。二是加强法制审核。认真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，坚持有件必备、有备必查、有错必纠，按时报法制机构备案，全年备案3个规范性文件，并按要求和程序进行公示。

（三）着力夯实行政执法能力根基。以提升执法规范化、专业化水平为核心，注重民政执法队伍的常态化建设与系统化管理。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，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执法能力。积极组织全局涉及执法职能工作人员参加执法资格考试，今年共12人参加考试，全数通过。通过开展集中学习、线上法律知识考试等形式，加强对干部的法治培训，切实提升干部职工的法律素养和业务水平。

（四）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。我局坚持以规范涉企执法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着力点，聚焦民政重点领域，全面公开涉企检查标准与程序。紧密结合工作实际，以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、难点、堵点问题为切入点和突破口，全面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经系统核查，目前暂未发现存在相关突出问题。

（五）持续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。我局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，引导民政对象依法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行政争议，力争把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、化解在初发阶段、化解在行政程序中，全年无行政复议案件。落实《信访工作条例》，围绕民政重点领域，压实工作责任，优化办理流程，确保群众诉求依法、及时、有效回应，切实维护民政对象合法权益与社会和谐稳定。

二、存在的不足、原因和问题整改情况
（一）主要不足及原因分析
1.法治队伍建设存在短板。主要表现为专职执法人员数量不足，具备法律专业背景的人才匮乏。其根本原因在于基层民政部门编制紧张，现有人员身兼数职，难以实现执法工作的专职化和专业化。

2.普法宣传形式有待创新。现有宣传对新媒体、新技术的运用不足，互动性、趣味性不强，导致普法吸引力不够，影响了宣传的覆盖面和渗透力。

（二）问题整改情况
针对上述不足，我局已在年度内着手改进：一方面，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参加执法资格考试，补充持证人员力量，为执法工作储备人才；另一方面，在普法宣传中开始尝试运用政务新媒体平台，并在部分线下活动中融入互动性元素，积极探索提升普法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有效路径。

三、下步工作建议及打算
2026年，我局将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关键环节，从以下方面持续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：

（一）在深化依法决策上持续用力。进一步健全依法决策机制，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强化规范性文件全流程管理，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专业支撑作用，切实提升决策的科学性、民主性与合法性。

（二）在提升执法效能上精准发力。着力加强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，完善执法培训体系，注重以案释法和实战训练，全面提升执法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推动执法行为更加规范、公正、文明。

（三）在增强普法实效上开拓创新。深入实施“八五”普法规划，推动普法工作与业务实践、基层治理深度融合。积极拓展普法载体与形式，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，努力构建多层次、立体化、互动强的法治宣传教育格局，营造浓厚法治氛围。



